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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廖啓欽
電話：05-5522224#2203
傳真：05-5329473
電子信箱：ylhg38104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麥寮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建行二字第11505352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5YT18514_1_20100606767.pdf、115YT18514_2_20100606767.pdf、

115YT18514_3_20100606767.pdf、115YT18514_4_20100606767.pdf)

主旨：函轉運動部115年5月15日運產(四)字第1150400651號書函

（如附），為擴大運動幣使用範圍，邀請符合該服務類別

之機關單位或所屬團體踴躍申請運動幣合作店家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，鼓勵民眾積極參與運動及觀賞賽

事，運動部將青春動滋券轉型為「運動幣」，擴大使用對

象為年滿16歲以上國民，發放60萬份500元運動幣。運動幣

可抵用於「做運動」、「看比賽」及「添裝備」相關服務

之合作店家，其中「添裝備」類別，每人抵用上限200元，

以兼顧運動產業均衡發展。

二、另請本縣商業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踴躍申請。

正本：雲林縣商業會、本府各單位(本府建設處除外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本府建設處(工商行政科)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麥寮鄉公所 115/05/20

1150007481


